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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滔議員

要求政府就經援執行的具體問題作出改善調整和優化

    特區政府早前推出「減輕因2022年疫情對僱員、自由職業者及商號經
營者造成負面影響的援助款項計劃」，透過向僱員、自由職業者和商號
經營者發放經濟援助，舒緩因疫情而造成經濟困難。雖然經援計劃起初
曾因受惠範圍等引起過不少爭議，但對於疫情期間失業或收入大減的打
工仔，以及受疫情影響而經營困難的商號而言，經援仍然是困難時期的
一根「救命草」。

    但本人早前收到大量商號經營者的求助，雖然自己符合援助發放資格，
但因未有在法定時間3月31日前向財政局遞交所得補充稅收益申報書，結
果不獲發任何援助。當中包括僅遲一天或數天、僱主有入院證明、又或
因負責申報的員工離職等酌情原因，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在立法會中
表示「盡量幫得到的都會幫，利用好申訴機制，在合法情況下想辦法去
幫有需要的人」。故此，不少不符合資格領取援助款項的商號，向財政
局遞交了申訴書，但至今仍未獲得任何回覆。

    儘管在法定期限內申報是所有商號經營者應負的責任。但在近三年的
疫情下，不少中小微企仍然堅持經營，守護澳門的營商環境，好不容易
地捱過今波疫情，在最水深火熱的時刻卻因小小失誤未能獲得援助，無
疑對苦苦經營的商號而言是十分重大的打擊。

    另外，政府日前公佈第二個百億普惠措施，將於10月28日起再向居民
注資8,000元生活補貼計劃。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表示，市民若提早用
完第三輪抗疫電消計劃的3,000元立減額，就可獲注資8,000元生活補貼。
但必須指出，用完電消計劃立減額的先決條件，是居民必須自行向移動
支付帳戶或消費卡充值4,000元並消費，才能令剩餘的1,333元立減額
「清零」，並在2個工作天後才可獲生活補貼注資。

    必須強調，「618疫情」令本澳經濟陷入回歸以來的低谷，官方統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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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今年6至8月的本地居民失業率達到5.5%，因疫情強制多個行業停工停
運，大批居民亦面臨就業不足、收入大減的問題。倘若政府要求市民
「自掏腰包」注資4,000元用完立減額後才能領取生活補貼，否則就要等
到明年3月2日（電消計劃於明年2月28日結束）才可獲發生活補貼，做法
顯然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並與「減輕疫情對居民帶來的財政及生活
壓力」的經援政策目標本末倒置。

    此外，本人收到商戶投訴，因消費卡需要使用澳門通公司的專用機具，
其澳門通機具因損壞，被澳門通要求繳交6,000元維修費才可換機，儘管
公司強調相關費用在合同有所列明，但本人翻查市場資訊，同款機具的
售價僅約3,000元左右。且另一外賣平台雖同樣會收取外賣接單機整機維
修費用僅2,500元，且亦詳列出各部件維修費用的價目表，反映消費卡收
款機具的維修或更換費明顯遠高市場合理價格，本人認為，電消計劃及
生活補貼計劃作為政府疫下刺激消費及扶助中小微企的一大公共政策，
政府有責任監督移動支付平台的機具維修及更換費用是否合理。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大量商號經營者反映，因未在法定期限內向財政局遞交所得補充
稅收益申報書，而不符合商號經營者援助款項的發放條件。當局能否交
代有多少商號經營者因上述理由不符合經援發放條件？收到相關申訴的
個案有多少？有多少已作回覆及申訴成功的比例為多少？申請不獲接納
的原因是什麼？當局會否研究修改第33/2022號行政法規第六條第三款的
規範，以適當扣減部分援助款項作為延遲報稅罰款，酌情容許這些商號
經營者能在最艱難的時候獲得經援？

    二、特區政府早前公佈第二個百億普惠措施—8,000元生活補貼計劃，
但要求居民必須先自行注資4,000元將剩餘立減額「清零」後才可獲發生
活補貼，否則就要等到明年3月2日才可正式獲發補貼。當局會否採取更
靈活的做法，如容許居民在用完5,000元啟動金後，新一輪8,000元生活
補貼可即時到帳，緩解居民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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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於目前仍有約一半居民選擇實體消費卡使用政府發放的補貼，
澳門通公司的專用機具變相是中小微企商戶爭取消費額的必須品，針對
澳門通公司向商戶收取高昂機具維修費用一事，當局會否徹查相關事件？
當局會否做好監管移動支付平台的責任，避免平台向商戶收取不合理的
維修和服務費用，令中小微企的經營環境「雪上加霜」？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第 3 頁  共 3 頁

http://www.tcpdf.org

		2022-10-14T17:04:32+0800
	U Tou LAM




